实验教学检查与评估细则

为了强化专业实验中心实验教学的宏观指导和科学管理，保证国家有关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和我校教学制度、规定和措施的贯彻执行。总结推广实验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先进经验，推动实验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结合实验中心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实验教学检查与评估细则：

第一条 实验教学检查细则
1.成立由学院党政领导为组长，主管实验教学、实验室管理副院长及实验中心主任为副组长，热爱教育事业、责任心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及管理经验的老教师、实验督学和教学秘书为组员的督导组。全面负责实验教学检查与评估工作。
2.每学期初、学期中和学期末进行实验教学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对任课教师实行听课制度，并做好听课记录。
3.各部门主管领导、中心主任每学期对每门实验课程至少听课一次，中心组织专家督导组随机听课。 

4.实验教学检查内容：

文件管理：有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生实验守则、实验习惯评定标准、实验成绩评定方法等各种实验教学管理文件。 
教学任务：教学安排和学生分组表。 
    实验教材：有自编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 
    实验项目管理：每个实验项目有电子课件等。 
    实验考试或考核：有科学、合理的考试或考核办法。 
    实验报告：规范整洁，有存档。 
    实验研究：有实验研究和成果。 
    每组实验人数：基础课 1组/人，技术基础课1组/2人，有些实验项目不能1人（或2人）完成的，以满足实验要求的最低人数为准。 
    每学期不定期举行公开课的活动，开展与教学经验交流和研讨等。 
    仪器设备管理：仪器设备的固定资产账、物、卡相符率达到100%。 
    低值耐用品管理：单价低于500元的低值耐用品的帐物相符率不低于95%。 
    仪器设备的维修：仪器设备的维修要及时，保证实验的顺利开出。 
    仪器设备完好率：现有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完好率不低于80%。 
    精密仪器大型设备管理：单价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要有专人管理和技术档案，每台年使用率不低于240小时。 
    教学实验常规仪器配置套数：每个实验项目的常规仪器配置套数不低于5套。 
    岗位职责：有实验室主任、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岗位职责，专职实验技术人员每人有岗位日志。 
培训计划：实验室有合理有效的师资培训计划，并落实到人。
管理制度：有物资、安全、工作档案、人员管理、信息收集整理制度，
实验指导教师：实验前指导教师须作预实验，有预实验记录，对首次上岗的实验指导教师有试讲要求。
实验学生：检查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通报批评或表扬。

5.定期召开督导组会议，交流督导工作经验。

6.每次实验教学检查后，认真填写检查记录，及时通报情况，以便实验教学的改进。并于学期末交实验中心档案室统一管理。

第二条 实验教学效果评估细则
1.教学督导组对实验中心的领导、实验教师、实验学生实施督导。每学期学期初、学期中和学期末进行实验教学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

2.实验教学效果评价方式：

① 实验中心定期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评价，并填写相关评价表格。
② 实验教学督学定期组织召开与实验课程有关的指导教师、研究生助教、辅助教师及学生代表座谈会，听取其意见和建议。
③ 每学期期末督学定期组织学生统一填写相关实验课程的综合问卷。

④ 每学期督学定期对外保的研究生进行跟踪调查反馈。

⑤ 学生可以随时到实验中心网站进行相关实验课程的网上评价。

3.每学期期末，实验教学督导组根据实验教学效果评价方式对实验教师工作进行综合评估，评价结果与其职称晋升、奖金分配等挂钩。并依据“实验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计算工作量。
    4.督学把每次的实验教学评价做出书面总结报告，提出整改建议反馈给实验中心，中心审核后提出处理意见。
5.对在学生反馈中不满意率（大样本统计）高于30%的实验教师，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提醒；对不满意率高于50%的教师，经督导组调查实验教学质量确有问题的，暂停其担任实验课指导资格，经培训由同行教师和学生评价合格后，才能重新担当指导。 
    6.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出现较大影响的教学事故，将在职称晋升评定中予以单项否决，暂停评聘学术职务一次，并建议学校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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